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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幫助原住民學生於本校安心就學，依據本校「學生就學獎助辦法」特

訂定「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學生就學助學金施行細則」（以下

簡稱本施行細則）。 

二、 申請條件：就讀本校一年級具有正式學籍之原住民學生。 

三、 申請方式：學生經錄取本校並完成註冊程序者，每學期開學後由學生事

務處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助學措施：  

(一) 住宿補助費：第一學年補助全額住宿費，並保障優先申請住宿權，

及優先工讀機會。 

(二) 生活助學金：學生於入學時發予生活助學金 10,000元。 

五、 其他規定： 

(一) 學生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休學、退學、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

者，將喪失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並追回全額助學金。 

(二) 學生辦理休學、退學、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，將喪失當學期住宿

費補助資格並追回全額住宿費補助。 

(三) 學生若符合低收入標準僅能擇優方式申請，不可重複溢領。 

(四) 住宿費一律先繳後退，開學後由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統一退費。 

六、 助學相關經費由本校校內獎助學金中提列。 

七、 本施行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